
新聞稿 

為建立「有效性」、「友善性」及「可信賴」的三大原則，「性

別工作平等法」修正草案從建立外部公權力申訴調查機制、增訂

處罰規定、簡化申訴流程及提供相關協助資源等方式，嚇阻職場

性騷擾事件發生。此外，對於被害人，政府將與雇主協力提供或

轉介諮詢、醫療或心理諮商，也將提供法律諮詢與扶助;當被申

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時，為避免影響調查的進行，允許申訴人有權

申請調整職務或留職停薪暫時避難。新法的修正，希望透過公私

協力，以接住所有被害人，讓每一個受僱者都能有安心、安全的

工作環境。另為保障工作權之性別平等，爰併同修正法案名稱為

「性別平等工作法」。 

一、 建立公權力介入的外部申訴管道 

最高負責人為性騷擾行為人時，無法期待內部申訴制度能

有效運作，可直接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，經調查屬實即裁

罰行為人；若已向公司提出申訴後，不服雇主之調查或懲

戒結果，亦可直接向地方主管機關再申訴，經地方主管機

關認定，得命行為人雇主採取必要之處置。 

二、 行政處罰職場性騷擾之最高負責人，增加民事「懲罰性賠

償責任」 

為有效懲治最高負責人為性騷擾行為，如經認定有性騷擾

行為，處新臺幣 1 萬至 100 萬罰鍰，軍、公、教最高負責

人亦適用。對於利用權勢進行性騷擾的行為人，被害人得

請求損害額最高可至 5 倍之懲罰性賠償金，使其獲得實質

之補償。 



三、 強化雇主防治意識及責任 

明定雇主不論是否接獲正式申訴，均應有防治義務，定明

「立即有效糾正及補救措施」以利雇主採行。增訂雇主接

獲性騷擾案件，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，並對性騷擾事件進

行調查、對行為人做適當的懲戒。另外，於公司之處理程

序，亦課予一定規模之雇主，應組成申訴處理單位即時調

查之責任、成員應有具性別意識之外部專家學者、增定 10

人以上未滿 30人的公司應訂定申訴管道等規定。 

四、 被害人保護及扶助 

明定雇主應提供或轉介被害人相關諮詢、醫療、心理諮商

或社福資源等必要服務。最高負責人為性騷擾行為人時，

於地方主管機關調查期間，申訴人可申請「調整職務」或

「留職停薪」，雇主不得拒絕；屬實者，雇主應補發薪資。 

    未來新法如果可以落實，受僱者及求職者的保障就更為周

延，打造真正友善、平等的職場環境。 


